
附件:

1、将第七章 评审与磋商 4.1.4：2、服务方案中

2、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的重难点分析(包括但不限于服务重点方向等方面)进行评

分（本小项满分 5 分）：

（1）重难点分析思路准确，有利于项目推进，可行性、实用性、针对性强，得 5分；

（2）重难点分析适合本项目采购需求，具有可行性、实用性和针对性，得 3分；

（3）重难点分析有待提升，基本适合本项目采购需求，可行性、实用性、针对性有待

改善，得 1分；

（4）其余情况或者未提供的，不得分。

9、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针对本项目实施方案（包括但不限于供货方案、安装方案、垃

圾清理方案等）进行评分（本小项满分 5 分）：

（1）方案内容完整详细，可行性、实用性、针对性强，得 5分；

（2）方案内容可以满足采购需求，具有可行性、实用性和针对性，得 3分；

（3）方案内容基本适合本项目采购需求，可行性、实用性、针对性有待改善，得 1

分；

（4）其他情况或未提供的不得分。

10、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的合理化建议（包括但不限于有效的改进措施和建议等方

面）进行评分（本小项满分 5分）：

（1）合理化建议内容思路准确，有利于项目推进，可行性、实用性、针对性强，得 5

分；

（2）合理化建议适合本项目采购需求，具有可行性、实用性和针对性，得 3分；

（3）合理化建议有待提升，基本适合本项目采购需求，可行性、实用性、针对性有待

改善，得 1分；

（4）其余情况或者未提供的，不得分。

更正为：

2、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的重难点分析(包括但不限于服务重点方向等方面)进行评分

（本小项满分 5分）：

（1）重难点分析思路准确，有利于项目推进，可行性、实用性、针对性强，得 5分；

（2）重难点分析适合本项目采购需求，具有可行性、实用性和针对性，得 3分；

（3）重难点分析有待提升，适合本项目采购需求，可行性、实用性、针对性有待改善，

得 1分；

（4）其余情况或者未提供的，不得分。



9、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针对本项目实施方案（包括但不限于供货方案、安装方案、垃圾

清理方案等）进行评分（本小项满分 5分）：

（1）方案内容完整详细，可行性、实用性、针对性强，得 5分；

（2）方案内容可以满足采购需求，具有可行性、实用性和针对性，得 3分；

（3）方案内容有待提升，可行性、实用性、针对性有待改善，得 1分；

（4）其他情况或未提供的不得分。

10、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的合理化建议（包括但不限于有效的改进措施和建议等方

面）进行评分（本小项满分 5分）：

（1）合理化建议内容思路准确，有利于项目推进，可行性、实用性、针对性强，得 5

分；

（2）合理化建议适合本项目采购需求，具有可行性、实用性和针对性，得 3分；

（3）合理化建议有待提升，适合本项目采购需求，可行性、实用性、针对性有待改善，

得 1分；

（4）其余情况或者未提供的，不得分。

2、将第五章采购内容及总体要求：二、服务内容及要求：2、服务

内容中

“2.2供应商可自行到采购人单位现场查看现有的宣传品制作尺

寸、 材质和风格，确保后期制作风格一脉相承。”更正为：

“2.2 供应商可自行到采购人单位现场查看现有的宣传品制作

尺寸、 材质和风格。可提出有利于采购人实施的合理化意见或建议，

确保后期制作风格一脉相承。”

3、将第七章 评审与磋商 4.1.4：

5 业绩 15 分

自 2022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起（以合同签订时服务方案时间为

准，无合同签订时间的磋商小组不予计分），供应商承担的

宣传服务类业绩，提供 1个符合要求的业绩，得 8分；在此

基础上，另提供一个符合要求的业绩，另得 7分，最多另得 7

分。（本项满分 15 分）

注：

（1）响应文件中须同时提供合同扫描件及合同甲方出具的验

收合格证明（或合同甲方出具的服务质量良好<或满意>及以

上评价证明）扫描件。验收合格证明或服务质量良好（或满



意）及以上评价证明须含合同甲方公章，公章名称与合同甲

方名称一致，且符合以上要求，否则磋商小组不予计分。

（2）若合同中未清楚地反映评审因素，响应文件中须提供合

同甲方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。相关证明材料须含合同

甲方公章及合同甲方经办人姓名、联系电话，公章名称与合

同甲方名称一致，且符合以上要求，否则磋商小组不予计分。

相关证明材料格式自拟。

（3）若业绩合同乙方为 2家及以上单位的，磋商小组不予计

分。

更正为：

5 业绩 15 分

自 2022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起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，无合同

签订时间的磋商小组不予计分），供应商承担的宣传服务类

业绩，提供 1个符合要求的业绩，得 8分；在此基础上，另

提供一个符合要求的业绩，另得 7分，最多另得 7分。（本

项满分 15 分）

注：

（1）响应文件中须同时提供合同扫描件及合同甲方出具的验

收合格证明（或合同甲方出具的服务质量良好<或满意>及以

上评价证明）扫描件。验收合格证明或服务质量良好（或满

意）及以上评价证明须含合同甲方公章，公章名称与合同甲

方名称一致，且符合以上要求，否则磋商小组不予计分。

（2）若合同中未清楚地反映评审因素，响应文件中须提供合

同甲方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。相关证明材料须含合同

甲方公章及合同甲方经办人姓名、联系电话，公章名称与合

同甲方名称一致，且符合以上要求，否则磋商小组不予计分。

相关证明材料格式自拟。

（3）若业绩合同乙方为 2 家及以上单位的，磋商小组不予计

分。


